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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16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

立项工作的通知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

平，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6 年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

究项目立项申报和 2012 年度省级教改项目结项材料报送工作的

通知》（鲁教高字〔2016〕15 号）精神，学校决定开展 2016 年

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，并在此基础上推荐申报省级教

学改革研究项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立项范围 

重点围绕高等教育发展研究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、学

科专业与课程体系建设、教学内容更新与教学方法改革、大学生

创新精神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、教学团队与高水平教师队伍

建设、教学管理制度与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。2016 年，山东省教

学改革研究立项工作以修订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为主题，鼓励高校

积极围绕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申报相关教学改革研究项目。申报范

围参见《2016年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指南》（附

件 1）。 

二、立项类别与数量 

本年度拟立项 20个校级项目，并依据山东省教育厅 2016年



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报要求，择优推荐 8个项目参

加 2016年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遴选。 

参与 2016 年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的项目，按照项目

的选题和应用推广价值，分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两类。重点项目

与面上项目不能兼报，且申报重点项目未能入选的，不参与面上

项目评审。 

重点项目主要解决我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中具有全局性、战

略性、前瞻性的重大理论问题，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中的关键

环节与问题，教育教学改革以及人才培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等。

申报项目应具有先进的理念和较好的研究基础，研究成果具有较

强的科学性、实践性和指导性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推广应用

价值，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促进

作用。 

面上项目主要解决我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重点问题，项

目研究对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有较大作用，能取得实质性研究

成果，具有推广应用价值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项目选题 

项目选题符合山东省教育厅 2016 年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

项目立项申报通知的立项指南要求，具有扎实的教育教学改革基

础，前期论证充分、目标明确，研究思路清晰、重点突出，研究

计划合理可行，研究周期一般为 2-4 年，已具备按计划开展研究

的基本条件。鼓励协同创新，鼓励校校、校企、校院（所）联合

申报。已获得同级及以上部门立项支持的项目不再申报。 

 



（二）项目成员 

项目主持人：实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，须为我校在职专任教

师（不含兼职教师），年龄 55 岁以下（196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

生），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（其中 40 岁以下（1976 年 1 月 1 日

以后出生）的项目主持人需具有博士学位），具有中级及以上专

业技术职务，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 5年及以上，近 3年（2013

年至 2015 年）面向本校本专科学生实际课堂教学平均每年不少

于 96 学时（学校行政管理人员除外）。每位项目主持人只能主

持 1 项在研省级教改项目（2012年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完成结

题的也可申报）。 

项目组成员：项目主要成员原则上不超过 10 人（含项目主

持人），项目组其他成员人数不限。项目组成员可为本校专任教

师或兼职教师，也可为外校、行业企业、科研院所等单位人员。

每位项目组成员参与在研省级教改项目不得超过 2 项。 

申报面向：教改项目主要面向一线教师。学校机关管理人员

和二级学院管理人员主持或参与申报（限前 3位）的项目，分别

不得超过学校申报项目总数的 20%，校级领导不参与教改项目申

报。 

四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请：项目主持人按要求填写《2016年山东农业

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请书》（附件 2），《申请书》格

式要与样表一致，请勿随意修改。A4 纸双面打印，左侧装订。如

有附件材料，另行装订。 

（二）单位推荐：申报人所在单位审核项目是否符合申报资

格，并择优推荐，每个单位限申报 2 项，各单位应将推荐项目排



序后，填写《2016年山东农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推荐汇总表》

（附件 3）。《汇总表》和经单位审核的《申请书》各一式 1份，

于 12 月 5日前报送教学与教材管理科(1 号楼 416室)，电子版发

至 qgkong@sdau.edu.cn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（三）学校遴选：12月 8 日—9日，学校根据各单位申报情

况，组织专家评审，遴选出校级教改项目，并择优推荐省级教改

项目。 

（四）校内公示：12月 12日—16 日，学校对校级教学改革

研究项目和推荐的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，在校园网进行公示。 

（五）组织上报：12月 19日—20 日，学校发文公布立项情

况；进一步完善申报材料，明确申报项目类别,向省教育厅报送

相关材料。 

五、项目管理 

（一）项目评审：各单位申报项目材料报送教务处，由教务

处组织评审遴选推荐工作。 

（二）经费支持：获得立项的项目，学校将根据项目研究情

况进行资助，所在单位可提供适当配套经费，可以设立子项目，

鼓励更多教师参与教学研究与实践。 

（三）过程管理：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 2-4年，经批准立项

的校级教改项目，学校将根据《山东农业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

管理办法》对立项项目进行管理。获得省级批准的教改项目，严

格按照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

目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执行。 

联系人：孔庆国  电话：8249510 

 



附件： 

1.2016 年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指南 

2.2016 年山东农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请书 

3.2016年山东农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学院（部门）推荐

汇总表 

4.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

目管理工作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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